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一貫修讀學碩士申請表

	系別
	
	學制
	
	年班級
	

	姓名
	
	學號
	
	申請日期
	

	通訊地址及電話
	地址：□□□

電話：（   ）

手機：

	身份別
	□預研生            □甄試生

	申請就讀系（所）
	

	繳交文件

（甄試生免繳）
	依各系（所）規定繳交

	申請就讀系（所）審查
	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  □不通過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（所）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


說明：
一、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業滿五學期，二年制學生修業滿一學期，符合各研究所「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」所規定之甄選資格者，應於當學期期中考結束後一週內填寫申請表，送各相關研究所碩士班提出預修碩士學位學分之申請。
各系（所）碩士班預研生錄取名額，以不超過該系（所）當年度碩士班總招生人數之三分之ㄧ（含）為限。各系（所）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備查。
二、當年度通過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之學生，視為具備預研生之資格，得於碩士班甄試入學報到登記後一週內，向甄試系（所）提出修課申請，各系（所）受理後名單應於下學期開學前送教務處備查。
其甄選條件及名額不受本校「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」第三條之規定限制。
三、申請者限申請一系（所），違反規定者，取消其申請資格。
四、經核准申請者，請於加退選期間選修研究所碩士班課程。選修碩士在職專班課程，須另繳交學時（分）費。

五、審核通過後，請系（所）於規定時間將（1）本表、（2）修課計畫表、（3）歷年成績表、（4）審查會議紀錄送教務處註冊組備查。（甄試生免繳（2）~（4）項資料）
六、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「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」辦理。
申請編號：








